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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不幸身亡，公婆要求他人代管子女抚养费

儿儿媳媳起起诉诉代代管管人人要要求求返返还还抚抚养养费费
丈夫出车祸不幸身亡，妻子获得30万元的子女抚养费。由于公婆不让其管理而要求

寄存于蒋某处，蒋某将该款善自处分，儿媳齐女士要求蒋某返还。日前，东昌府区法院审
结了此案，依法判决蒋某返还给齐女士30万元。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林孟良 赵昕

去年1月9日，齐女士的丈
夫于先生在外打工时不慎身
亡，事发后经协商赔偿71万元，
其中两个孩子的子女抚养费30
万元。在丈夫去世的第三天，齐
女士的公婆便操纵家人将俩孩
子的抚养费用委托蒋某保管，
且保管至子女十八周岁时再与
公婆协商分配此款，齐女士说
自己在被逼迫下与蒋某签订了

上述协议，蒋某向自己出具了
一张30万元的收条。

齐女士觉得该协议显失公
平，且是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
签订。为了自己孩子的合法权
益齐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蒋某立即返还给自己两个子女
的抚养费30万元。

但蒋某却不这么认为，蒋
某认为齐女士所诉不实。首先

齐女士不是诉讼主体，应以被
抚养人为主体，齐女士作为法
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其次，签
订协议时并不存在胁迫和乘
人之危的情形，双方是为了妥
善管理被抚养人抚养费协商
签订的协议，应属有效协议；
再次，齐女士同意将30万元抚
养费存放于自己这里，并要求
自己按6厘每月支付利息1800

元，自己系国家公务员，不能
经商办企业，该利率明显高于
银行存款利率，尽管协议中未
记载，后经协商齐女士同意自
己将该款项处分，所以才将该
款项借予别人经商使用，为此
自己与别人签订了借款协议，
约定了双方的责权利，现齐女
士不履行双方的协议约定，出
尔反尔。

签订协议，子女抚养费交他人代管

东 昌 府 区 法 院 经 过 审
理 ，认 定 如 下 事 实 ：齐 女 士
与 丈 夫 二 人 婚 后 生 育 一 女
一男两个孩子。去年 1月份，
齐 女 士 的 丈 夫 于 先 生 在 外
地 打 工 时 不 幸 身 亡 ，1月 1 2
日 ，在 获 得 赔 偿 款 后 ，对 于
齐 女 士 的 两 个 孩 子 的 抚 养
费 3 0万 元 由 谁 管 理 问 题 产
生 分 歧 ，经 协 商 ，齐 女 士 一

方 提 出 由 自 己 的 朋 友 蒋 某
代 管 ，随 即齐女士 (甲方 )与
蒋 某 (乙 方 )签 订 了“ 协 议
书”，约定赔偿款中30万元子
女 抚 养 费 暂 时 存 放 于 蒋 某
处，蒋某按6厘利率于每月支
付给齐女士利息，蒋某仅负
责此款的保存，此款的家庭
支配问题与蒋某无关；如无
特殊情况，该款存放至子女

成年(18周岁)；子女成年前，
须经公婆、齐女士、子女协商
一致并出具经大家签字的有
效书面证明方可分配此款，
如有异议依法律执行。

齐 女 士 与 蒋 某 分 别 签
字捺印，双方的家人作为证
明人也分别签字见证。协议
签订后，30万元的抚养费打
入蒋某名下的账户内，由蒋

某 为 齐 女 士 出 具 了 收 到 3 0
万元抚养费的收款条。

截 至 本 案 开 庭 之 日 蒋
某 已 按 约 定 支 付 给 齐 女 士
三 个 月 的 利 息 ，每 月 1 8 0 0
元。现齐女士以协议是被逼
迫 所 定 及 每 月 1 8 0 0元 的 利
息 不 足 以 抚 养 两 个 孩 子 为
由提起诉讼，要求蒋某返还
保存的30万元抚养费用。

暂时存放，每月要按约定支付利息

东昌府区法院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第
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
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
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
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
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第

二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
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依照上
述法律规定，齐女士作为两个
未成年人的母亲，有权对两个
子女的抚养费进行管理，其
与蒋某达成的抚养费代为管
理存放的协议属权利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
定，应认定有效。《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
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
人 保 管 寄 存 人 交 付 的 保 管
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
百七十六条规定，寄存人可
以随时领取保管物。第三百
七十七条规定，保管期间届
满或着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
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

其孳息归还寄存人。本案中双
方签订保管30万元抚养费的
协议后，保管人蒋某收到了被
保管的30万元，保管合同即告
成立，现寄存人齐女士要求领
取寄存物，保管人蒋某依法负
有返还的义务，本院应予支
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蒋某
返还给齐女士30万元。

法院判决，保管人原物返还寄存人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李兴山 王
华) 2014年11月，莘县市民李先
生在一家用汽车专卖店交付定
金2000元欲购车，后因经济原因
没有买成。一直等到2015年10月
份，李先生经济宽裕准备购车，
却被告知无货。聊城市消协认
为，李先生先违约在先，但合同
并未终止的情况下，汽车专卖店
无货又造成了自身违约。经消协

调解，1月8日，专卖店退还全部
定金。

2014年11月12日，莘县城区
消费者李先生在莘县一家用汽
车专卖店看中一款汽车，交付定
金2000元。后因消费者经济问题，
不想买了，遂向专卖店要求退还
定金，被拒绝。2015年10月1日，李
先生再次来到专卖店欲购买原
来看中的那款车时，被告知没
货，什么时候有货，不能确定。此

时李先生又提出要求退还定金，
仍被拒绝。2016年1月8日，李某投
诉到消费者协会。

根据李某的叙述，工作人员
向其讲解了《担保法》和《合同
法》关于定金的规定，根据规定，
李某违约在先，无权要回定金，
李某表示认可。但问题出现在李
某在索要定金未果的情况下，购
车合同并没有终止，竟然延续至
今，李某购车没货，又成专卖店

违约了。为此，消费者协会对该
专卖店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合同没有终止的原
因是，销售人员想促成这次交
易，在李某违约时，没有告诉李
某合同终止，并授意李某有钱时
再买也不迟，销售人员也没有把
这个情况向专卖店的负责人汇
报。而李某在多次讨要定金未果
的情况下，一直到了2015年10月
份，感觉手头上宽裕了，就想把

车买了，可销售人员说没车。过
了两个月李某再去询问仍然没
有，什么时候有，汽车专卖店也
不确定，李先生决定不想等着，
再次要求退还定金，遭到拒绝。
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协会工作
人员根据《消法》和《合同法》及
商业规则的相关规定，对专卖店
进行了说服，专卖店也认识到自
身也有不妥之处，退回全部定
金。

交交付付定定金金22000000元元 想想提提车车却却没没货货
经消协调解，汽车专卖店退还消费者全部定金

农历新年临近，为了宣传保
护环境，预防雾霾。1月10日，山东
聊城大学体育学院在星月广场举
办了“禁燃鞭炮 你我同参与”活
动。大学生们用自制的鞭炮摆出
各种动作，呼吁市民在公众场合
不要放烟花。活动中，小朋友也参
与其中，他们手举展板，希望大家
少放烟花爆竹，共同保护环境。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禁放鞭炮
保护环境

寒假即将到来，为了让孩子
们安全快乐的度过假期，1月11

日，聊城大学体育学院雷锋义工
队的志愿者来到聊城市东昌府区
大张联合校振兴小学，给这里的
孩子们举办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安
全知识课堂，通过展板、标志模型
等方法，让孩子们了解假期里可
能遇到的危险，并懂得如何避免
危险。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安全知识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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